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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賀青先生、王松先生以及喻健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劉信義先生、管蔚女士、鐘茂軍先生、陳華先生、王文杰先生、張嶄先
生、張義澎先生以及安洪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瑋先生、李仁傑先生、白
維先生、李港衛先生、王國剛先生以及嚴志雄先生。



国国泰泰君君安安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独独立立董董事事对对关关联联交交易易事事项项的的事事前前认认可可意意见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召开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关于提请审议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设立浦东引领区科创一号基金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于会前认真审阅

了的有关资料，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深化服务科技强国国家战略，助力上海浦东引领区

高质量发展，抢占上海未来产业发展高地，推动公司构建科创金融新生态；有利

于公司发展私募基金业务，加强业务协同，提升公司竞争力；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体现了公允原则，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认可并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丁玮、李仁杰、白维、李港卫、王国刚、严志雄 

二○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